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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： 161C 《醫生註冊(費用)規例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
 
  賦權條文  30/06/1997 
 

(第161章第33(1)條) 

 

[1997年1月24日]  1997年第44號法律公告 

 

(本為1996年第517號法律公告) 

 

條： 1 (已失時效而略去)  30/06/1997 
 

(已失時效而略去) 

 

條： 2 費用  30/06/1997 
 

根據本條例須繳付的費用現於附表內列出。 

 

附表：  附表 L.N. 83 of 2006 01/07/2006 
 

[第2條] 

 

 費用 

 

 

項 詳情 費用 

$ 

1. 在普通科醫生名冊的第I部註冊 1060 

2. 在普通科醫生名冊的第II部註冊 335 

3. 在普通科醫生名冊的第III部註冊 1100 

4. 將姓名列入專科醫生名冊 1060 

5. 重新列入普通科醫生名冊或專科醫生名冊 690 

6. 良好聲譽證明書 370 

7. 核實在普通科醫生名冊上註冊或將姓名列入專科醫生名冊的證明書 320 

8. 普通科醫生名冊或專科醫生名冊的更改 345 

9. 普通科醫生名冊或專科醫生名冊內任何記項的核證副本 425 

10. 下述醫生的執業證明書─ 

(a) 根據本條例第14條在普通科醫生名冊註冊的醫生 

(b) 根據本條例第14A條有限度註冊的醫生 

(c) 根據本條例第14B條暫時註冊的醫生 

 

350 

350 

250 

11. 取得本條例第19A條所指的證明書須繳付的保留費用 320 

12. 根據本條例第7A(1)(a)條提出的申請 1380 

13. 執業資格試費用─ 

(a) 專業知識考試 

(b) 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 

(c) 臨床考試 

 

3010 

1610 

32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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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臨床考試中任何一科 1200 

14. 在本條例第10A條所指的評核期內所接受的訓練紀錄的核證副本 360 

15. 任何研訊程序的逐字逐句紀錄，以72字為一單位的每頁碼或其部分 43 

(2000年第313號法律公告；2006年第83號法律公告)  
 


